
公告编号：2021-013 

证券代码：872174        证券简称：康明新        主办券商：国海证券 

 

 

黑龙江康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3,995,13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6.32%，可交

易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6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或其

一致行

动人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员

任职情况 

本次

解限

售原

因 

本次解除限

售登记股票

数量 

本次解

除限售

股数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尚未解除

限售的股

票数量 

1 王海波 是 董事 B 1,789,722 11.79% 5,369,166 

2 
哈尔滨亚飞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否 无 

D 
873,836 5.76% 2,139,394 

3 范喜凯 是 
董事长、

总经理 

B 
553,690 3.65% 1,661,072 

4 

哈尔滨众益成投

资企业(有限合

伙） 

否 无 

D 

460,470 3.03% 1,127,358 

5 柳毓良 否 董事、副 B 200,755 1.32% 602,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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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

董事会秘

书 

6 郭明 否 无 D  46,663 0.31% 114,245 

7 李乔 否 无 D  46,663 0.31% 114,245 

8 苏大利 否 无 D  23,331 0.15% 57,123 

合计 — 3,995,130 26.32% 11,184,870 

 

注：解除限售原因：A 挂牌前股份批次解除限售；B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除限

售；C 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D 自愿限售解除限售；E 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F 其他 

自愿限售解除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取得了黑龙江省国家保密局颁发的《涉密信息系统

集成资质（乙级）证书》(以下简称“涉密集成资质”）。根据国家保密局于 2015

年 11月 24日颁布的《关于印发<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

(国保发[2015]13号)及国家保密局于 2017年 3月颁布的《关于印发〈涉密资质

单位拟公开上市或者在新三板挂牌处理意见>的通知》，公司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挂牌转让的同时若要保持持有涉密信息

系统集成资质,则公司参与挂牌交易的股份比例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 30%。基于

前述规定，全体股东自愿对其所持公司股份作出锁定的承诺，承诺自公司股票在

股转系统挂牌之日起，在公司持有涉密集成资质期间，全体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不得转让,并完成了股份自愿限售登记业务。 

2021年 6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全

体股东自愿限售承诺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2021年 7月 1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全体股东自愿限售承诺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

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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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3,995,130 26.32%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1、高管股份 7,632,505 50.28% 

2、个人或基金 285,613 1.88% 

3、其他法人 3,266,752 21.52% 

4、限制性股票 0 0% 

5、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11,184,870 73.68% 

总股本 15,180,000 100% 

注：如公司近期办理过新增股份登记的，公司总股本以新增股份登记后的总股本为准。 

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挂牌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不存在挂牌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挂牌公司利益

行为的情况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存在挂牌公司、挂牌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限

售股份 

挂牌时，公司全体股东自愿对其所持公司股份作出锁定的承诺，承诺自公司

股票在股转系统挂牌之日起，在公司持有涉密集成资质期间，全体股东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不得转让,本次公司股东解除限售的股票即为挂牌时自愿承诺锁定的股

票。申请解除限售的依据及流程见上文关于自愿限售解除情况说明。 

 

黑龙江康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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